
护理学部关于 2025—2026 学年春季学期

转专业工作的方案

根据学校教务处《关于开展 2025—2026 学年春季学期

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教务处〔2025〕212号）要求，结

合护理学部专业建设规划、师资力量及办学条件，为规范转

专业工作流程，保障教育教学秩序，现制定本学部转专业工

作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组织考核小组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组 长：李丽

副组长：张春玲 石江梅

成 员：代 军 张艳梅 龙满英 梅丽飞 杨武璇

（二）主要职责

制定护理学部转专业考核实施细则，组织开展笔试、面

试工作，综合评定考生成绩，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公示。

二、接收计划

护理学部（院）专业拟计划接收转专业人数：52人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符合学校规定的申请对象范围：2025级普通本科学生、

参军入伍复学或创业复学学生；

2.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学习态度端正，转专业前所有



课程无不及格记录，缓考科目补考不及格者取消资格；

3.高考成绩不低于入学当年护理学专业同一生源地录取

分数线，生源地未招生的，参考贵州省省控线与护理学专业

最低录取分数线差值；
2025年普通本科录取分数线情况统计

序号 省份 科类 批次 学部 专业 录取最低分

1 贵州 物理类 本科批

护理学部

护理学 421
2 重庆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96
3 云南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68
4 四川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94
5 广东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87
6 广西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24
7 湖南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41
8 河北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514
9 湖北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72
10 河南 物理类 本科批 护理学 489

4.身体条件符合护理学专业高考录取体检相关要求；

5.不属于学校规定的不得转专业情形：正在休学或保留

学籍、外校转入、已转过专业等。

（二）放宽条件

必修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分位于本专业前 20%的学生，不

受上述高考成绩条件限制；参军入伍复学、创业复学学生不

受上述基本条件限制。

四、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学生申请（3 月 2 日—3 月 3 日）

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本人填写《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

转专业申请表》，其他学部转入护理学部相关专业的学生，

由转出学部对转专业学生资格进行初审，学部领导签字后，



于 3 月 3 日 17：00 前交至所在学部科教办。护理学部内部

转专业的学生，由辅导员对转专业学生资格进行初审后，于

3月 3日 17：00前交至护理学部科教办，每名学生只能申请

转入一个专业。

（二）资格初审配合（3 月 4 日—3 月 6 日）

原学部完成基本条件审核（成绩、纪律等），确保个人

信息及材料真实准确。

（三）考核组织（3 月 9 日—3 月 10 日）

1.考核形式：采用“必修课加权平均分占 50%+笔试占

30%+面试占 20%”的综合评分方式；

2.笔试内容：笔试考核由护理学部（院）转专业工作小

组组织实施，成立命题专家小组。转专业学生须参加护理学

部（院）组织的转专业考试。

（1）考试科目：《系统解剖学》《护理学导论》。

参考资料：

①孙宝飞,肖朝伦.系统解剖学[M],北京,中国医药科技出

版社,2023.12.第 2版.

②李小妹,冯先琼.护理学导论[M],北京,人民卫生出版

社,2021.12.第 5版.

（2）考核形式：闭卷考试。

（3）笔试时间：2026年 3月 9日。

3.面试内容：笔试成绩核算方式：笔试成绩=正常人体解

剖学*60%+护理学导论*40%，百分制进行核算。笔试成绩从

高到低的顺序确定排名，进入面试人数按照护理学部（院）



专业拟计划接收转专业人数 1:3的比例进入面试，同分数不

同排名一并进入面试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与上报（3 月 10 日）

考核小组根据综合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，报学校教务处

统一公示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考生需按时参加考核，未按时到场视为自动放弃资格；

2.转入护理学专业后，需严格按照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完成后续学习，原修课程与新专业课程不匹配的需按要

求补修；

3.考核过程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原则，严

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取消转专业资格；

4.如有疑问可咨询护理学部科教办，联系电话：

085188657039，办公地址：笃行楼 205室。

本工作实施方案由护理学部（院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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